
 

全球熱愛生命獎章授獎辦法

一、 宗旨：為提倡「熱愛生命」之精神，並鼓勵在各自領域有具體作為足以
實踐事蹟者。

二、 對象：全球各國人士。
三、 申請類別：

(1) 勇敢事蹟：不畏環境艱難或疾病痛苦，而能呈現其勇氣與毅力足資褒
揚者。

(2) 愛心事蹟：捨己救人，友愛孝親或其他愛心事蹟，散發人性之光與熱
足資褒揚者。

(3) 努力事蹟：就其個人資賦，因努力不懈，超越上天賦予之極限，其精
神可讓世人學習褒揚者。

(4) 成就事蹟：經長期努力，鍥而不捨，終能有所成就而嘉惠社會大眾者。
四、 推薦辦法：各機關社團、學校或個人均得依據本辦法向本基金會推薦候

選人。
(1) 推薦請使用規定之推薦表，填妥申請類別，具體優良事蹟外並檢具有
關證明資料文件。

(2) 請附候選人自傳一篇（可由候選人父母或推薦人代筆，至少五千字），
內容包含候選人之優良德行、傑出成就或奮鬥經過及對周遭影響與社
會貢獻。

(3) 請附與候選人優良事蹟之有關照片（包括二吋照片二張及生活照 30
張）。

五、 推薦時間：每年一月一日起至六月卅日止。
六、 評審：由本基金會銘聘社會公益賢達人士五至七人組成評審委員會，就

各地所彙整候選人資料逐一進行初審、派員調查、複審、決審程序評定
得獎人選。

七、 評審與公佈：預定當年十二月上旬初審、次年一月上旬複審、二月上旬
決審，並於三月召開記者會公佈得獎名單。

八、 表揚：熱愛生命獎章由本基金會透過大眾傳播及網路向社會介紹表揚，
並編印勵志圖書，介紹優異事蹟，其中家境清寒者，給予熱愛生命獎助
學金，以茲鼓勵。

九、 領獎：當選人將在次年全球熱愛生命大會日中接受頒授藝術銅雕獎章與
當選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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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啟示： 

(1) 唐朝．李白詩句:「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盡還復來」(將進酒)。

(2) 民國．周大觀詩句:「我還有一隻腳，我要站在地球上。」、「我

還有一隻腳，我要走遍美麗的世界。」(我還有一隻腳)。

十一、主辦：財團法人周大觀文教基金會（電話：02-29178770、傳真：02-

29178768 地 址 ： 新 北 市 新 店 區 明 德 路 52 號 3 樓 、 網 址

http://www.ta.org.tw、e-mail:ta88ms17@gmail.com）。

十二、附記：熱愛生命獎章除在推薦期間按規定辦理評審外，如發現有特殊優

良事蹟者，本基金會應主動遴選，經評審委員會同意後頒授獎章，以資

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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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周大觀文教基金會

全球熱愛生命獎章推薦表

姓    名 性    別 國籍

出生日期 服務單位

申請類別 身分證號

通訊位址 電話

戶籍地址 電話

e-mail 手機

家   庭   狀   況

稱謂 姓     名 年齡 服務單位或就讀學校 稱謂 姓

名

年齡 服務單位

優   良   事   跡

推 薦 ( 人 ) 單 位 意 見

注意事項：

1.獲選之得主同意配合出席頒獎典禮等相關活動。

2.所投稿之文章與照片，可授權予本會運用、重制並做為文宣、報導內容。

3.如有未盡事宜，主辦單位保有說明與解釋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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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充分瞭解【全球熱愛生命獎章】之活動內容與進行方式，且無

任何異議，並同意配合主辦單位之活動規劃及規定。

推薦(人)單位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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